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6〕37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博爱医院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127MAED2H909K

经营场所：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********

经营者（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：陈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350104********

联系电话：133********

2026 年 02 月 26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
根据新疆广告线索管理系统推送的 2 条线索，到达位于新疆

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路 022 号商住楼二层至七层的麦盖提

博爱医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。法定代表人因个人原因不

在本县，由受委托人全程陪同检查，执法人员向受委托人出

示执法证件，说明来意后，依法进行现场核查，经执法人员

检查该公司所有病房、楼道、卫生间以及办公区域，未发现

新疆广告线索管理系统推送的违反医疗广告。经现场初步询

问受委托人，其现场向执法人员提供了医疗广告审查证明

（文号为：（新）医广〔2025〕第 09-19-1213 号）、医疗广

告成品样件表、麦盖提县教育印刷服务公司供货清单等材料，

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实际发布的医疗广告内容与卫健部门

出具的审查证明、在卫健部门备案的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内

容不一致。另受委托人承认 2025 年 10 月 16 日在麦盖提县



教育印刷服务公司定制新疆广告线索管理系统推送的含有

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病名称共 2 种内容，张贴在该

公司楼道、病房、卫生间墙面进行宣传，宣传海报中未标注

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文号。

经查实，因麦盖提博爱医院有限公司实际发布的医疗广

告内容与卫健部门出具的审查证明、在卫健部门备案的医疗

广告成品样件表内容不一致，实际发布的“新疆广告线索管

理系统推送的上述 2 种医疗广告”属于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。

其张贴在该公司楼道、病房、卫生间墙面进行宣传的内容为

“麦盖提博爱医院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定点医院包皮包茎阳

痿早泄前列腺疾病痔疮腋臭宫颈疾病处女膜修复不孕不育

妇科炎症 78521886 院址县刀郎第一中学对面爱护卫生从我

做起”的宣传海报长 30cm 宽 20cm、共定制 50 张，价格 8

元/张，总费用 400 元；内容为“麦盖提博爱医院向前一小步

文明一大步看男科治性功能障碍到博爱7852188刀郎中学对

面”的宣传海报长 25cm 宽 15cm、共定制 50 张，价格 0.5 元

/张，总费用 25 元，以上广告费用总计 425 元，上述 2 种宣

传海报含有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病名称的内容，且

未标注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文号。因工作需要该公司于 2026

年 02 月初已清除上述医疗广告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“麦盖提博爱医院有限公司”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、经营范围；



2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经营者的合法

身份；

3、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

被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及代理事项；

4、新疆广告线索管理系统推送的线索截图各 1 份，证

明线索来源；

5、医疗广告审查证明（文号为：（新）医广〔2025〕第

09-19-1213 号），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复印件各 1 份，证

明实际发布的医疗广告内容与卫健部门出具的审查证明、在

卫健部门备案的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内容不一致的事实；

6、麦盖提县教育印刷服务公司供货清单复印件 1 份，

证明广告费用的金额；

7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、《询问笔录》、现场照

片各 1 份，证明发布未经审查医疗广告的违法事实及过程。

2026年03月27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6〕37号），当事人收到本告知书

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、申辩，视为放弃此

项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，麦盖提博爱医院有限公司发布未经审查的医

疗广告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六

条“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农药、兽药和保健食品广

告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，应

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（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）对广告内容

进行审查；未经审查，不得发布”和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

第三条“ 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，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



广告审查。未取得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，不得发布医疗广

告”、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得含有

以下情形：(一)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病名称、药物

的”、第十四条“发布医疗广告应当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

和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文号”之规定，构成发布未经审查

的医疗广告、发布含有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病名称

的医疗广告且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文

号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十

四项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

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

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

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广

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

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

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

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：（十四）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

定，未经审查发布广告的”之规定，结合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定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“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设定有一定

幅度的罚款处罚的，罚款数额（倍数，以下同）按照以下标

准（幅度）确定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：（三）

一般处罚罚款数额在最低罚款数额上浮基准值的30％至70%

幅度内确定（不含本数）”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

布违法广告且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决定对当事人发布未



经审查的医疗广告、发布含有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法、疾

病名称的医疗广告且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《医疗广告审查证

明》文号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处广告费用 2 倍 850 元整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你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麦盖提县工商银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

股，账号：301234**********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

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04月07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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